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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中卫市沙坡头区 2018 年

妇幼卫生监测项目实施方案

为加强妇幼卫生监测工作,及时、动态、准确地监测妇女儿

童健康状况，更好地为政府部门制定妇幼卫生计生决策提供依

据，2018 年继续利用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，在沙坡头区范围

内实施妇幼卫生监测项目。为确保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结合

沙坡头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项目目标

（一）总目标。

1.加强沙坡头区三网监测工作，规范、准确、持续收集孕

产妇、5 岁以下儿童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数据，扩大 5 岁以下儿

童死亡监测和出生缺陷医院监测范围，为政府提供妇女儿童健

康主要指标。

2.加强出生缺陷医院监测系统的建设，完善出生缺陷医院

监测的收集、报告制度，提高出生缺陷诊断水平；提高监测工

作原始记录的规范性，上报资料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。

3.通过逐级培训，建立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的人员队伍；

规范资料收集工具，持续收集儿童营养和健康相关数据；扩大

监测覆盖面，提高儿童健康体检和血红蛋白测定数据的准确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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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问卷调查资料的完整性、准确性；实现数据的网络直报，

提高数据时效性及准确性，逐步建立儿童营养和健康监测数据

库。

（二）具体目标。加强对妇幼卫生监测工作的监督指导，

监测工作考核评估优良率达到 80%以上；加强区、乡、村级监测

人员的培训工作，各级妇幼卫生监测人员“三基”（基本理论、

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）考核合格率≥85％以上；各项监测工作

质量控制完成率达到 95%以上，报表完整率≥99%，错漏项率≤

1%，计算机录入错误率≤1‰，网络直报率达 100％。

1.出生缺陷医院监测：严重出生缺陷漏报率≤1%，出生数

漏报率≤5%。

2.孕产妇死亡监测：按时组织完成孕产妇死亡评审；活产

率或出生漏报率＜10%，死亡漏报率＜15%。

3.儿童死亡监测：按时组织完成医疗机构新生儿死亡评审；

活产率或出生漏报率＜10%，死亡漏报率＜15%。

二、项目范围

自治区级监测点:

（1）出生缺陷医院监测：市人民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第

三人民医院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兴仁中心卫生院。

（2）5 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：沙坡头区所有乡镇。

（3）孕产妇死亡监测：沙坡头区所有乡镇。

三、项目内容



- 3 -

（一）开展管理及监测人员培训。

1.组织：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协助市卫生和计划

生育局对沙坡头区各医疗卫生机构、乡镇、村级妇幼卫生监测

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进行培训。

2.对象：市、乡、村妇幼卫生监测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。

3.内容：出生缺陷诊断及其要求；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评

审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方案、孕产妇死亡监测方案、5岁以下儿

童死亡监测方案；监测信息收集、上报、审核、分析、跟踪随

访、漏报调查、质量控制等。

4.安排：要求以沙坡头区级开展覆盖所有妇幼卫生监测工

作人员的培训，时间 2天。

（二）完善妇幼卫生监测数据上报工作。按照国家及自治

区的监测任务要求及监测方案规定，规范开展孕产妇死亡、5 岁

以下儿童死亡、出生缺陷医院监测工作，及时完成监测任务。

进一步完善妇幼卫生监测数据网络直报及上报工作，注重信息

安全与质量控制，确保信息运行顺畅，不断提高监测水平和质

量。

（三）开展监督指导。市（区）、乡镇、村（社区）逐级

进行监督指导；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及时对各监测点

开展的出生缺陷医院监测、5 岁以下儿童死亡、孕产妇死亡监测

内容的质量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指导，重点检查数据的漏报、

瞒报、错报等，提高整个监测系统的管理能力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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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开展孕产妇死亡、新生儿死亡评审。进一步完善孕

产妇死亡、新生儿死亡评审制度；积极开展孕产妇死亡、新生

儿死亡评审，依照工作规范要求开展孕产妇死亡、新生儿死亡

评审工作，按时逐级上报相关资料、信息；努力提高评审质量，

规范评审程序，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可靠依据，降

低孕产妇、婴儿死亡率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制定沙坡头区妇幼卫生监测项目实施

方案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协助开展沙坡头区妇幼卫

生监测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指导工作。

五、项目监督与评估

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组织对项目进展的监督和评估，监督

指导覆盖沙坡头区所有乡镇及社区，监督指导应有计划、有记

录、有分析、有上报。

监督和评估的内容为项目方案的制定、组织领导、培训情

况、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效果等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

心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将项目督导评估报告和项目年度总结

报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和自治区妇幼保健院。

附表：中卫市沙坡头区妇幼卫生监测项目技术指导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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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中卫市沙坡头区妇幼
卫生监测项目技术指导组名单

组 长：张化庆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
成 员：吴录民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
赵锦芳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
李淑霞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主任

赵娅丽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基层保健科科长

韩 晶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项目管理人员

刘 菁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项目管理人员

李 静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项目管理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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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：

中卫市沙坡头区 2018 年
妇幼健康行动计划项目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田风才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

副组长：孙素香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

成 员：张国升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调研员、公共卫生科科长

赵云成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政科科长

拓万莉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技术服务科负责人

雍春华 市人民医院院长

沈海滨 市中医医院院长

俞文有 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

王 勇 沙坡头区人民医院院长

雍东播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张化庆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
黄学农 市城市社区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主任

张睿华 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沙坡头区各乡镇卫生院院长

领导小组负责对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、免费孕前优生健

康检查项目、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、预防艾滋病、梅

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、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、农村乳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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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检查项目、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、妇幼卫生监测项目

实施方案的组织、协调、督导工作，所有项目成立的技术指导

组均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抄送：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自治区妇幼保健院

中卫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 年 5月 21日印发


